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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2021年6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服
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补充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国
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1年第19号），明确了进一步简化服务贸易等项目对
外支付税务备案。



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  境内机构和个人（以下称备案人）对同一笔合同需要多次对外支付的，仅需在首次付汇前办理税务备案。

一、  仅首次付汇需备案

• 1.外国投资者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在境内再投资；

• 2.财政预算内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贸易非经营性付汇业务。

二、特定事项无需备案

• 1.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等在线方式填报；

• 2.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官方网站下载并填报；

• 3.在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领取并填报。

三、《备案表》获取和填报更简便

•不论采取何种渠道办理，备案人应完整、如实填写《备案表》并提交相关资料。主管税务机关无需当场进行审
核，备案人完成备案后，可凭《备案表》编号和验证码，按照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到银行办理付汇手续。

四、无需审核更快捷



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如何理解 “首次付汇”
含义？

《公告》不改变40号公告
规定的备案金额标准，即
未超过等值5万美元的单笔
对外支付无需进行税务备
案。基于同一合同需要多
次对外支付的，仅需在单
笔支付首次超过等值5万美
元时进行税务备案。

Q1 答



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财政预算内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非贸
易非经营性付汇业务”
具体指什么？

“非贸易非经营性付汇业务”
是指《财政部关于非贸易非经
营性用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财预〔2012〕410号）第五条
列明的情形，即：驻外机构用
汇、出国用汇、留学生用汇、
外国专家用汇、国际组织会费
用汇、救助与捐赠用汇、对外
宣传用汇、股金与基金用汇、
援外用汇、境外朝觐用汇及部
门预算中确定的其他用汇项目。

Q2 答



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在完成税务备案后，若
发现《备案表》填写有
误或备案项目发生变化
应如何处理？

在尚未发生对外支付时，
备案人可选择在办税服
务厅或电子税务局修改
或作废《备案表》；如
已发生过对外支付，则
不能将《备案表》作废，
仅可对《备案表》进行
修改。

Q3 答



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如何在异地办理对外支
付税务备案及付汇业务?

备案人可随时登录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电子
税务局在线办理备案。备案人
填写《备案表》时，可按需要
选择全国范围内的付汇银行。
备案人完成备案后，即可凭
《备案表》编号和验证码，按
照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到银行
办理付汇业务。

Q4 答



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操作提示

1.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的进入路径：
我要办税-证明开具-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
案  或国际税收套餐中点击进入



一、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新政

临时税务
登记

合同备案
征收方式
核定

扣缴义务
人指定

支付备案 申报缴税

改版前 • 网厅办理 改版前 • 网厅办理

改版前
• 纸质流程大厅办理

•网厅办理改版
后



    

二、 境外税收抵免

•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
所得，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
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
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1号）等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
5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具体
抵免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4号）规定，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地区）
别分别计算（即“分国（地区）不分项”），或者不按国（地区）别汇总
计算（即“不分国（地区）不分项”）其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并
按规定的税率，分别计算其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抵免方式
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



• 抵免方法：

• 分国抵免法：分国（地区）别不分项抵免

• 综合抵免法：不分国（地区）别不分项的综合抵免方法

• 对境外投资所得可自行选择综合抵免法或分国抵免法，但一经选
择，5年内不得改变。

    

二、 境外税收抵免



• （一）境外应税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 1.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
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
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各项收入、支出按企业
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 对于来源于境外且不构成常设机构的劳务收入（例如境外提供安
装劳务取得的收入），在收入来源地不征税，直接并入境内居民
企业应纳税所得总额计算企业所得税，故不涉及税收抵免计算。

• 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
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
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二、 境外税收抵免



• （一）境外应税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 2.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以及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等收入，扣除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等规定计算的与取得该项收入有关
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 3.在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为取得境内、外所得而在境
内、境外发生的共同支出，与取得境外应税所得有关的、合理的
部分，应在境内、境外应税所得之间按照合理比例进行分摊后扣
除。由于此部分共同支出在计算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时已被扣除，
后续分摊给境外所得部分的支出，为避免重复扣除，需同时做纳
税调增。 

    

二、 境外税收抵免



• （二）抵免限额的计算

• 某国（地区）所得税抵免限额

＝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
应纳税总额

    ×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

    ÷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政策背景



二、 境外税收抵免

我公司取得的境外所得
能否享受抵免，是不是
要看取得所得的所在国
是不是跟中国签订了税
收协定？

不是的。企业可以抵免的境外
所得税并不限于在已与我国签
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
（地区）已缴纳的所得税。因
此，境外投资企业在还没有与
我国政府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的国家（地区）已缴纳的所
得税，仍然可以按照有关国内
法规定在计算中国应纳税额中
抵免。

Q1 答



二、 境外税收抵免

如在境外国家缴纳税款
的税种名称与我国不同，
企业如何确定境外缴纳
税款是否属于可抵免的
境外所得税？

符合以下条件的税款，均可确定
为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税额：

（1）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及相关规
定计算而缴纳的税额。

（2）缴纳的属于企业所得税性质
的税额，而不拘泥于名称。

（3）限于企业应当缴纳且已实际
缴纳的税额。

Q2 答



二、 境外税收抵免

企业在别国缴纳的所得
税都能回国进行申报抵
免吗？

有些特殊情况是不能回国申报抵免的，主要
有以下情形：

（1）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及相关规定属于
错缴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2）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收的境外所
得税税款；

（3）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
息、滞纳金或罚款；

（4）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
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
所得税税款；

（5）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规定，已经免征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所得
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6）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
规定已经从企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
境外所得税税款。

Q3 答



二、 境外税收抵免

我公司2020年在A国投资
成立了一家企业，今年
将该企业的部分股权转
让给了A国B公司，取得
了一笔收入并被该国扣
缴了预提所得税，请问
这笔税款可以在国内抵
免吗？如何进行抵免？

该笔税款可以在境内进行抵免。
此类来源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财
产转让所得，如在境外被源泉
扣缴预提所得税，可适用直接
抵免，按规定计算抵免限额，
未超过限额的部分直接从境内
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超过限
额的部分不含按照简易办法计
算的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允
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税年
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
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
补。

Q4 答



三、告知承诺制

《关于部分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进一步优化纳
税服务的公告》     2021年第21号
      从202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6项税务证明
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即税务机关不再索要需要的证明
材料，而是依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三、告知承诺制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结婚证（已婚的提供）等
家庭成员信息证明；

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证

分支机构审计报告；

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证明或有关审计报
告；

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

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

棚户区被征收人首次购买改造安置住房，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

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机构，其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的，申

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

企业取得境外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所得，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

企业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

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

办理事项 承诺后免予提供材料



三、告知承诺制

        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纳税人可以自主选择是
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
        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税务机关以书面形式（含电子
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承诺方式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
任一次性告知纳税人，纳税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
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不再索要该事项需要
的证明材料，并依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相关税务事项。
       纳税人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应当提供该事项需要的证
明材料。




